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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組在學、休學、退學、在學人數統計

學年度 學期 在學人數 休學人數 退學人數

112 上 29 15 5

112 下 31 12 3

113 上 34 11 2

113 下 28 12 2

114 上 31 8 1

入學
年度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共計

人數 2 1 0 5 4 6 8 8 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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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的規劃

• 116學年度以後尚須修課者，可至本所諮商心理組碩士班修選課程，並採計
為畢業學分。

• 未來學生課程修畢後，亦持續輔導學生撰寫論文，讓學生在規定時限內畢業，
以維護未畢業學生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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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師的規劃

• 復健諮商組碩士班開課期程為兩學年，授課教師以本系專任教師為主，或聘
請校內外教師兼任。

• 本班停招後，原復健諮商組碩士班教師留在本所教授其專業領域課程，對於
本所教師權益並無影響，也無教師流向規劃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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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因停招辦理網路說明會

114.9.18，總計參與人數18人 114.9.19，總計參與人數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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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說明會之提問

• 提問一：請問畢業時仍有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資格，及不影響未
來從事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嗎?

• 提問二：修課人數不足無法開課該如何處理?

• 提問三：希望下學期能開設「身心障礙者生涯發展與轉銜服務研
究」、「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研究」

• 提問四：未來停招之後，想要提升復健諮商專業知能及職業重建
領域實習是否有什麼機會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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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回應一

• 請問畢業時仍有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資格，及不影響未來從事職業重
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嗎?

• 以目前遴用準則來看，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具備符合就服員、職評員的
資格，符合職管員部分資格（需加上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
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這是基於以往三所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的課程而制定。但因我們復健組已實行新的課程架構，「進階實習」（包含職
業輔導評量、職管實習）已並非必修，故於近期或未來畢業的學生，送審資格
時會要求附上成績單已證明有修過「進階實習」。

• 本所畢業生符合職業輔導評量員、就業服務員資格、唯有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需要相關工作一年以上。分別可以參考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
及培訓準則第6條、7條、8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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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輔導評量員
• 職業輔導評量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 一、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

• 二、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職業輔導評量員學分學程證明，且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
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 三、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一百六十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 （二）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
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 （三）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且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 從事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工作二年以上，且完成六十小時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先行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並於執行業務期間由具職業輔導評量督導資
格者予以輔導。

• 前項人員應於進用後二年內，完成第一項第三款專業訓練時數，成績及格並取得結訓證明，始得繼續提供職
業輔導評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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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員

• 就業服務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 二、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

• 三、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
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長期照護之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

• 四、非屬前款所定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八十
小時以上或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明。

• 五、高中（職）畢業，且從事就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工作三年以上，並完成身心障
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八十小時以上。

• 本準則施行前進用之就業服務助理員，應於就業服務督導之指導下，協助辦理就業服務事項。

• 第一項就業服務員至遲應於初次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
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始得繼續提供服務。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
延後一年完成。 9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於進用前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三十六

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 二、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
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 三、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
所或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
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 四、非屬前款所定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明，
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二年以上。

• 五、非屬第三款所定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或職業輔導評量
工作四年以上。

•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於進用前，未完成前項所定之專業訓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後，得先行提供服務，並應於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訓練，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者，始得繼續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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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回應二

• 修課人數不足無法開課該如何處理?

•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博士班課程開課及選課處理原則第1條。

• 碩博士班之開課人數如下：

• (一)日間碩士班本校學生至少三人。

• 必修、選修課程視學生需要由所辦以專簽方式開課。

• 116學年度以後尚須修課者，可至本所諮商心理組碩士班修選課程，並採

計為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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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回應三

• 希望下學期能開設「身心障礙者生涯發展與轉銜服務研究」、

「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研究」

• 依據現有所有學生修課需求，由組內老師進行開課考量

12



說明與回應四

• 未來停招之後，想要提升復健諮商專業知能及職業重建領域實習

是否有什麼機會及管道?

• 本所後續將原復健組課程系統表中一些具有特色重點課程保留下來 放到

新的課程模組裏面。

• 未來也可以規劃考量在本校進修推廣部開設有關職業重建人員專業認証

相關課程等。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4年度委託中國文化大學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學分

學程」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113年委託亞洲大學辧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人員學分

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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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企業

學術深造

國家機構

學校

諮

心

組

畢

業

生

1.社區心理衛生機構（如學生諮商中心、兒童諮商中心、心

理衛生中心、自殺防治中心或心理諮商所等等）從事心理

輔導與諮詢相關工作

2.心理諮商所自行開業或執業

1.公、民營企業從事員工心理諮商與諮詢工作

2.心理諮商所執業，並與企業合作計畫接案

3.其他相關單位心理輔導員

醫療體系從事心理諮商與諮詢之工作

大專院校

1.擔任心理師

2.擔任講師以上教師（具博士學位者）

1.國中小學：加註輔導專長、專任輔導教師、綜合領域輔導

活動科教師

2.高中：專任輔導教師、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教師、綜

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教師

1.觀護人（經國家考試）

2.法院心理測驗員與心理輔導員

3.其他相關單位心理輔導員

1.國內外諮商與輔導博士班

2.國內外其他領域博士班

社區

軍警政社人才

專科教師認
證

心理師考照

復健諮商第五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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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交流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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